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瓷
、
快
速
變
遷
社
會
中
的
勞
資
廟

S
V州

dlz 
台
灣
社
會
，
從
民
國
七
十
年
開
始
，
即
進
行
一
連

串
蛻
變
過
程
。
這
種
社
會
的
蛻
變
，
一
方
面
是
源
自
社

會
經
濟
資
源
的
積
累
，
口
對
方
面
則
是
受
社
會
組
織
結
構

和
社
會
關
係
多
元
化
的
影
響
。
而
這
種
「
積
累
|
多
元

化
」
就
構
成
台
灣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的
縱
橫
兩
個
主
軸
。

從
積
累
的
縱
軸
面
來
看
，
最
顯
著
的
莫
過
於
經
濟
生
活

水
準
的
普
遍
提
昇
'
國
民
平
均
所
得
激
增
，
使
台
灣
從

開
發
中
國
家
邁
入
新
興
工
業
國
家

(
Z
H白
白
)
的
一
員
。
至

於
從
多
元
化
的
橫
軸
面
來
分
析
，
它
則
展
現
在
家
庭
關

係
的
核
心
化
、
生
產
結
構
和
生
產
關
係
的
多
元
化
、
政

治
團
體
和
政
治
議
題
的
多
元
化
、
社
會
組
織
和
團
體
的

多
元
化
，
以
及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的
多
元
化
等
現
象
。
這

些
多
元
化
的
過
程
值
此
都
是
相
互
關
聯
牽
制
的
。
然
而

在
本
引
言
中
，
我
們
所
關
注
的
焦
點
，
並
不
是
所
有
社

會
結
構
和
組
織
的
多
元
發
展
，
而
只
探
討
在
生
產
結
構

和
生
產
關
係
多
元
過
程
中
，
所
呈
現
的
勞
資
關
係
為
何

7. 

首
先
，
從
鉅
視
的
角
度
來
觀
察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勞

資
關
係
在
近
年
來
正
明
顯
地
迅
速
從
傳
統
以
血
緣
或
地

緣
為
中
心
的
僱
何
關
係
'
轉
變
到
以
理
性
合
理
化
為
中

心
的
勞
雇
關
係
:
雖
然
現
階
段
以
血
緣
或
地
緣
為
僱
何

關
係
的
中
小
型
生
產
事
業
仍
佔
有
四
分
之
三
的
產
業
，

但
是
剩
下
的
四
分
之
一
具
企
業
化
經
營
的
生
產
事
業
單

位
所
雇
用
的
勞
工
，
高
達
二
分
之
一
強
的
就
業
人
口
，

而
且
其
比
例
有
逐
漸
增
加
的
趨
勢
。
企
業
化
生
產
機
構

講
究
的
是
正
式
組
織
的
勞
雇
關
係
'
追
求
生
產
效
率
和

制
度
化
的
勞
動
條
件
。
其
次
，
從
產
業
的
體
質
來
看
，

勞
力
密
集
的
產
業
，
隨
著
技
術
水
準
的
提
昇
和
國
際
市

場
競
爭
日
趨
激
烈
，
勢
必
轉
化
為
以
技
術
密
集
或
資
本

密
集
的
產
業
(
特
別
是
在
服
務
業
、
資
訊
業
、
金
融
業

方
面
)
，
這
種
轉
化
的
結
果
，
勢
必
使
原
先
受
雇
於
勞

力
密
集
產
業
的
低
技
術
水
準
勞
工
，
遭
到
裁
員
而
面
臨

失
業
的
命
運
。
於
是
，
處
於
轉
變
階
段
中
受
雇
於
勞
力

密
集
產
業
和
中
小
型
企
業
的
勞
動
人
口
，
遂
成
為
處
於

相
對
劣
勢
的
兩
大
群
勞
動
人
口
，
也
成
為
影
響
或
左
右

現
階
段
勞
資
關
係
的
一
項
極
不
穩
定
的
影
響
因
素
。

復
次
，
勞
工
的
團
結
權
和
爭
議
權
在
民
國
七
十
六
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戒
嚴
法
解
除
後
，
已
被
廣
泛
應
用
。
勞

工
與
雇
主
之
間
糾
紛
送
有
所
閉
，
它
不
但
形
成
數
年
來

新
聞
媒
體
和
社
會
大
眾
所
討
論
的
焦
點
之
一
，
也
使
勞

資
之
間
的
關
係
更
形
壓
力
緊
張
。

再
從
微
視
的
角
度
來
分
析
，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地
區

的
受
雇
勞
工
人
口
，
在
量
和
質
方
面
都
產
生
很
顯
著
的

改
變
，
尤
其
是
在
質
方
面
有
以
下
的
變
化

.. 

第
一
，
受
雇
勞
工
的
教
育
水
準
有
極
明
顯
高
教
育

程
度
化
的
趨
向
。
影
響
之
一
是
勞
工
對
勞
動
權
益
觀
念

的
提
昇
'
影
響
之
二
是
產
生
高
教
育
程
度
的
失
業
者
和

大
材
小
用
的
就
業
問
題
。

第
二
，
受
雇
勞
工
的
平
均
工
資
水
準
有
顯
著
上
揚

的
趨
向
。
影
響
之
一
為
生
產
成
本
相
對
提
高
，
影
響
之

二
為
外
籍
勞
工
引
進
後
所
產
生
的
社
會
和
經
濟
問
題
。

第
三
，
勞
工
在
面
臨
失
業
時
可
能
因
而
產
生
經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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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安
全
的
心
理
，
影
響
到
勞
工
對
潛
在
失
業
有
一
份
不

安
全
感
的
威
脅
，
而
使
勞
資
之
間
的
關
係
埋
下
了
另
一

個
不
穩
定
的
因
素
。

綜
合
前
述
鉅
視
和
微
視
的
分
析
，
快
速
變
遷
社
會

中
的
勞
資
關
係
存
在
著
下
列
幾
項
特
質

.. 

一
、
傳
統
立
基
於
血
緣
或
地
緣
關
的
勞
資
關
係
的
勞
動

倫
理
，
已
經
不
適
用
快
速
變
遷
的
現
代
工
商
社
會

的
需
要
。

一
一
、
低
技
術
水
準
勞
工
和
中
小
型
產
業
的
受
雇
勞
工
逐

漸
成
為
處
於
相
對
劣
勢
的
兩
大
勞
動
人
口
群
。

三
、
勞
工
的
教
育
水
準
普
遍
提
高
，
增
進
勞
工
對
勞
動

權
益
的
認
知
和
爭
取
。

四
、
勞
工
對
可
能
遭
遇
到
失
業
問
題
的
不
安
全
感
增
加

'
影
響
到
就
業
安
全
和
社
會
秩
序
穩
定
的
需
求
。

五
、
勞
工
運
用
團
結
權
和
爭
議
權
，
形
成
與
雇
主
之
問

的
緊
張
抗
爭
關
係
。

貳
、
「
勞
、
資
、
政
」

系

的
三
角
願

現
階
段
台
灣
地
區
的
勞
資
關
係
正
處
於
轉
型
的
過

程
，
舊
有
類
似
父
權
式
或
威
權
式
的
勞
資
關
係
已
面
臨

挑
戰
，
而
新
的
勞
資
關
係
倫
理
卻
尚
未
建
立
，
遂
現
當

前
勞
資
雙
方
都
處
於
摸
索
嘗
試
建
立
新
的
互
動
模
式
。

新
的
勞
資
關
係
未
能
及
早
趨
於
穩
定
，
就
嚴
重
影
響
到

生
產
效
率
和
社
會
秩
序
的
穩
定
:
所
以
現
階
段
勞
資
關

係
的
抗
爭
衝
突
，
已
不
再
單
純
是
勞
資
雙
方
的
問
題
，

而
是
影
響
到
社
會
各
層
面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新
勞
資
關
係
的
構
成
，
其
積
極
目
的
是
使
勞
資
雙

方
盡
量
維
持
和
諧
的
關
係
'
消
極
目
的
則
在
減
少
彼
此

之
間
的
抗
爭
行
動
，
這
種
新
勞
資
關
係
的
建
立
，
必
須

透
過
由
政
府
扮
演
仲
裁
判
中
立
仲
介
者
角
色
。
所
以
不

同
於
舊
有
勞
資
關
係
立
基
於
傳
統
權
威
的
勞
雇
關
係
，

沒
有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介
入
。
新
的
勞
資
關
係
必
須
勞
資

雙
方
以
理
性
合
理
權
威
為
雙
方
互
動
的
基
礎
，
而
此
理

性
合
理
權
威
必
須
透
過
政
府
有
關
勞
動
立
法
所
賦
予
勞

資
雙
方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，
做
為
雙
方
共
同
遵
守
的
準
則

。
政
府
在
新
的
勞
資
關
係
中
所
扮
演
仲
裁
的
角
色
和
功

能
，
誠
如
經
濟
學
者
民
H
E
S

中
忠
心
g
g

所
強
調
的
，

是
扮
演
一
個
裁
判
者
的
角
色
，
和
確
保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
的
勞
資
關
係
。
而
為
了
維
持
正
義
原
則
的
勞
資
關
係
，

政
府
介
入
勞
資
關
係
的
第
一
個
層
次
就
是
保
障
勞
動
的

最
基
本
水
準
和
條
件
。

在
自
由
經
濟
社
會
中
，
由
於
勞
工
先
天
上
只
擁
有

生
產
所
需
的
勞
力
，
而
雇
主
為
了
擴
大
其
利
潤
，
遂
產

生
了
「
剝
削
」
勞
工
的
問
題
，
例
如
壓
低
工
資
、
拉
長

工
時
、
縮
短
休
假
、
低
於
最
基
本
水
準
的
工
作
環
境
等

，
使
勞
工
的
基
本
勞
動
條
件
受
到
嚴
重
的
損
害
，
男
方

面
也
導
致
嚴
重
的
勞
工
就
業
和
生
存
問
題
。
而
為
了
確

實
保
障
勞
工
基
本
勞
動
條
件
，
政
府
必
須
透
過
勞
工
立

法
制
定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，
以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介
入
，

確
保
最
基
本
水
準
的
勞
動
條
件
。

其
次
，
正
如
衝
突
論
觀
點
的
社
會
學
理
論
指
出
，

既
然
勞
資
雙
方
的
衝
突
抗
爭
勢
不
可
免
，
與
其
任
意
時

起
衝
突
，
毋
寧
把
衝
突
的
雙
方
納
入
衝
突
遊
戲
規
則
之

內
。
而
為
了
使
勞
資
雙
方
都
能
納
入
理
性
合
理
的
互
動

關
係
中
，
必
須
把
爭
議
的
雙
方
納
入
有
組
織
的
團
體
中

，
就
勞
工
而
言
，
指
的
就
是
工
會
組
織
;
從
衝
突
觀
點

來
看
，
參
與
衝
突
的
個
別
成
員
愈
能
整
合
到
所
屬
的
團

體
中
，
則
衝
突
愈
能
納
入
有
效
規
範
的
關
係
體
系
之
內
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在
這
方
面
的
功
能

，
主
要
在
於
協
助
和

推
動
勞
工
組
織
屬
於
自
己
的
工
會
，
同
時
監
督
工
會
組

織
的
運
作
要
民
主
化
，
唯
有
工
會
組
織
愈
健
全
，
愈
符

合
民
主
化
的
條
件
，
一
方
面
能
夠
有
效
反
映
勞
工
的
需

求
和
問
題
，
男
方
面
能
夠
強
化
勞
工
對
工
會
的
認
同
感

。
隨
著
工
會
組
織
的
健
全
發
展
，
工
會
組
織
能
夠
獲
得

與
雇
主
相
對
等
的
談
判
和
協
商
地
位
:
則
任
何
勞
工
要

爭
取
與
雇
主
談
判
的
地
位
，
就
必
須
透
過
工
會
組
織
，

因
為
法
律
賦
予
工
會
組
織
的
理
性
合
法
權
威
。

政
府
介
入
現
代
勞
資
關
係
的
第
三
層
次
，
就
是
制

定
一
套
遊
戲
規
則
，
提
供
勞
資
雙
方
處
在
爭
議
階
段
時

可
互
為
信
守
的
規
範
準
則
。
現
階
段
的
勞
資
爭
議
處
理

法
，
其
立
法
目
的
就
是
勞
資
雙
方
處
於
爭
議
時
，
彼
此

如
何
互
動
的
規
範
準
則
，
規
範
雙
方
依
勞
資
爭
議
處
理

法
而
行
。
換
言
之
，
勞
資
爭
議
處
理
法
的
男
一
個
潛
在

功
能
，
在
於
以
公
權
力
規
範
爭
議
中
的
任
何
一
方
，
使

衝
突
予
以
合
法
化
，
因
此
就
參
與
衝
突
的
個
別
勞
工
來

說
，
隨
著
爭
議
合
法
性
和
爭
議
問
題
獲
得
對
立
團
體
的

認
可
，
則
參
與
衝
突
的
個
別
勞
工
逐
漸
減
少
，
這
個
原

則
不
僅
應
用
到
勞
資
爭
議
中
，
而
且
可
應
用
到
所
有
處

於
爭
議
和
衝
突
的
團
體
。

政
府
介
入
勞
資
關
係
的
第
四
層
次
，
是
鼓
勵
工
會

與
雇
主
訂
定
團
體
契
約
，
以
勞
資
雙
方
團
體
契
約
來
規

範
雙
方
特
殊
的
勞
動
條
件
。
喘
於
團
體
契
約
係
透
過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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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後
所
訂
定
並
以
此
規
範
雙
方
，
是
勞
資
雙
方
居
於
相

互
需
求
而
笛
定
的
工
作
原
則
，
政
府
並
未
扮
演
著
直
接

干
預
的
角
色
，
但
是
為
了
促
進
勞
資
雙
方
的
和
諧
與
互

信
互
賴
，
政
府
應
居
於
從
旁
鼓
勵
的
角
色
。

綜
而
言
之
，
現
階
段
新
的
勞
資
關
係
必
須
考
量
到

勞
芳
和
資
方
的
需
求
，
並
以
政
府
的
公
權
力
介
入
勞
動

基
本
權
益
、
勞
資
爭
議
、
勞
工
組
織
，
以
及
勞
資
雙
方

的
團
體
協
約
，
其
關
係
如
左
圖
所
示

.. 

可
勞
動
基
準
|
回
巴
」

丁
勞
資
爭
議
|
|
←
→
一
團
體

一
一
協
約

囝
士
會
法
|
囝
」

「
勞
動
基
準
|
-
1
L
l
」

一勞
工
一

參
、
建
構
完
善
勞
動
法
制

政
府
介
入
勞
雇
關
係
中
所
扮
演
的
中
立
仲
裁
角
色

，
雖
然
主
要
是
以
勞
動
基
準
法
、
工
會
法
、
勞
資
爭
議

處
理
法
、
團
體
協
約
法
等
來
保
障
勞
工
的
勞
動
權
、
團

結
權
、
及
爭
議
權
，
使
勞
雇
之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能
夠
納

入
法
律
規
範
的
範
圍
之
內
，
但
是
，
還
有
一
些
其
他
的

立
法
也
具
有
保
護
勞
王
的
效
力
。
例
如

.. 

政
府
為
保
障

受
雇
勞
工
在
工
作
環
境
中
的
工
作
環
境
安
全
衛
生
，
以

及
確
保
勞
工
在
遭
受
意
外
事
故
和
老
年
退
休
時
經
濟
的

安
全
.• 
使
勞
工
免
於
職
業
災
害
和
經
濟
區
乏
的
威
脅
，

政
府
也
訂
定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和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:
強

制
雇
主
為
其
勞
工
提
供
就
業
場
所
中
安
全
衛
生
的
保
障

，
強
制
為
其
雇
用
之
勞
工
參
加
勞
工
保
險
、
並
分
措
保

險
費
的
責
任
等
。

質
言
之
，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的
立
法
目
的
，
就
是

在
防
止
職
業
災
害
，
保
障
勞
工
安
全
與
健
康
。
藉
此
，

政
府
要
求
雇
主
對
於
勞
工
的
工
作
場
所
與
環
境
擔
負
起

確
保
安
全
及
健
康
之
責
。
至
於
勞
工
保
險
的
目
的
，
則

在
於
保
障
勞
工
生
活
，
促
進
社
會
安
全
。
臺
灣
地
區
的

勞
工
保
險
目
前
分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和
普
通
事
故
保
險
;

前
者
自
雇
主
全
部
負
擔
其
保
險
費
，
後
者
則
由
雇
主
負

擔
巨
分
之
八
十
的
保
險
費
。
至
於
修
正
中
的
勞
工
保
險

條
例
，
已
經
行
政
院
初
步
通
過
由
雇
主
負
擔
百
分
之
六

十
，
勞
工
負
擔
百
分
之
四
十
。
此
項
勞
雇
負
擔
比
例
的

調
整
，
勢
必
牽
動
勞
雇
雙
方
的
權
利
和
責
任
關
係
。
雖

然
上
述
六
與
四
之
比
例
，
仍
有
其
變
數
存
在
，
但
不
可

諱
言
的
，
政
府
在
勞
工
保
險
中
介
入
勞
雇
之
間
的
權
利

關
係
'
必
須
有
其
理
性
合
理
的
權
威
基
礎
，
否
則
極
易

引
起
勞
雇
雙
方
或
一
方
對
政
府
角
色
的
質
疑
。

除
此
而
外
，
政
府
為
促
進
就
業
，
尤
其
針
對
弱
勢

人
口
的
就
業
，
亦
訂
定
有
就
業
保
護
的
法
令
，
以
加
強

促
進
受
雇
人
口
的
就
業
和
提
供
所
需
之
協
助
。
例
如
殘

障
褔
利
法
中
對
殘
障
同
胞
的
就
業
，
即
訂
有
強
制
雇
用

最
低
比
率
的
規
定

.• 

至
於
就
業
服
務
法
，
雖
對
雇
主
雇

用
弱
勢
人
口
並
沒
有
絕
對
強
制
的
法
律
規
定
，
但
它
對

雇
用
時
不
得
給
予
差
別
待
遇
的
規
定
，
至
少
在
喚
醒
民

眾
對
弱
勢
人
口
的
就
業
機
會
保
障
上
，
還
是
有
其
貢
獻

存
在
。
這
些
弱
勢
人
口
除
了
泛
指
因
特
殊
規
準
(
如.. 

性
別
、
種
族
等
)
所
區
分
的
相
對
弱
勢
團
體
外
，
常
見

的
還
包
括
:
中
高
年
齡
者
、
單
親
家
庭
的
母
親
、
低
收

入
者
、
殘
障
人
士
、
以
及
原
仕
民
等
。
對
於
這
些
團
體

所
提
供
的
保
障
，
除
了
就
業
機
會
的
促
進
以
外
，
還
包

括
就
業
歧
視
(
例
如

.• 
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婚
姻
、
宗
教
信

仰
等
)
的
防
止
，
或
就
業
障
礙
的
排
除
。

健
全
勞
動
法
制
的
建
立
，
除
了
上
述
的
諸
多
勞
動

立
法
以
外
，
有
關
如
何
保
障
婦
女
就
業
和
工
作
機
會
平

等
的
立
法
，
也
有
必
要
加
以
納
入
。
近
年
來
，
隨
著
女

性
教
育
水
準
的
日
益
提
昇
、
個
人
權
利
意
識
的
抬
頭
，

臺
灣
地
區
服
務
業
的
快
速
擴
張
與
勞
動
力
的
短
缺
，
都

是
直
接
或
間
接
造
成
婦
女
積
極
參
與
就
業
的
影
響
因
素

。
而
隨
著
女
性
勞
動
參
與
率
的
漸
增
，
對
於
女
性
就
業

權
利
的
保
障
，
就
有
賴
於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的
訂
定
。

目
前
國
內
有
關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的
立
法
，
雖
然
有
不
同

的
版
本
，
也
尚
未
經
立
法
機
關
通
過
定
案
，
但
社
會
大

眾
對
禁
止
性
別
歧
視
的
共
識
尚
稱
一
致
。
我
們
相
信
，

有
關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的
法
規
，
將
很
快
即
可
經
立
法
院

通
過
。
一
旦
通
過
，
也
即
可
納
入
勞
動
法
制
的
一
環
，

使
兩
性
在
就
業
方
面
(
無
論
是
寬
職
或
就
業
中
)
都
能

夠
獲
得
更
具
體
和
完
整
的
保
障
。

肆
、
沈
福
利
觀
點
保
障
勞
工
權
主

從
前
一
小
節
的
說
明
可
知
，
勞
動
法
制
的
內
容
包

括
範
間
相
當
廣
。
舉
凡
對
雇
主
具
有
絕
對
強
制
力
的
勞

動
基
準
法
、
勞
資
爭
議
處
理
法
、
工
會
法
、
勞
工
安
全

衛
生
法
、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、
以
至
於
就
業
服
務
法
、
職

工
福
利
金
條
例
、
正
在
擬
議
中
的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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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至
屬
於
社
會
福
利
範
圍
的
殘
障
福
利
法
的
定
額
雇
用

等
，
都
是
在
其
涵
蓋
範
圍
內
。
換
言
之
，
勞
動
法
制
不

僅
保
障
受
雇
勞
工
的
勞
動
權
、
團
結
權
和
爭
議
權
，
同

時
也
保
障
受
雇
勞
工
的
基
本
褔
利
權
。

勞
工
福
利
權
的
積
極
意
義
，
主
要
在
於
保
障
勞
工

的
就
業
安
全
，
包
括

.. 

工
作
環
境
的
職
業
安
全
、
意
外

事
故
的
生
命
安
全
、
老
年
退
休
的
經
濟
安
全
、
失
業
期

間
的
所
得
安
全
，
以
及
因
就
業
而
享
有
的
職
業
福
利
等

。
這
些
福
利
權
的
功
能
，
在
使
受
雇
勞
工
遭
遇
意
外
事

故
、
死
亡
、
老
年
退
休
、
失
業
時
，
得
免
於
經
濟
匿
乏

和
傷
病
的
威
脅
，
使
勞
工
的
健
康
和
所
得
安
全
獲
得
更

堅
實
的
保
障
。

勞
工
福
利
的
男
一
層
意
義
，
在
於
採
取
積
極
差
別

待
遇
，
針
對
勞
動
市
場
中
的
弱
勢
就
業
人
口
群
(
主
要

是
童
工
、
女
工
、
殘
障
者
、
中
高
年
齡
者
、
原
住
民
、

低
收
入
人
口
等
)
提
供
保
護
和
促
進
就
業
的
措
施
。
因

此
，
在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中
有
明
文
規
定
雇
主
不
得
使

童
工
、
女
工
、
旺
振
中
或
產
後
未
滿
一
年
之
女
工
從
事

工
作
的
項
目
。
除
外
，
不
但
在
勞
動
基
準
法
中
，
對
童

工
和
女
工
夜
間
工
作
也
有
特
別
的
規
範
'
同
時
，
在
就

業
服
務
法
中
，
也
有
對
弱
勢
人
口
的
就
業
促
進
措
施
。

這
些
都
是
屬
於
積
極
差
別
待
遇
，
其
目
的
就
是
為
弱
勢

就
業
人
口
提
供
基
本
勞
動
權
利
的
保
障
。

誠
然
，
任
何
勞
動
條
件
保
護
法
令
的
真
體
落
實
，

一
方
面
有
賴
於
雇
主
的
確
實
遵
行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須
有

政
府
嚴
格
監
督
的
公
權
力
作
為
後
盾
。
此
外
，
一
般
民

眾
權
利
意
識
的
覺
醒
與
關
注
，
也
是
貫
徹
勞
動
法
令
、

維
護
勞
工
權
益
不
可
或
缺
的
要
件
。
因
此
，
雇
主
在
勞

動
者
就
業
環
境
的
安
全
衛
生
與
勞
動
條
件
上
，
若
能
善

盡
防
止
危
害
的
責
任
，
使
勞
工
的
職
業
災
害
降
到
最
低

，
以
確
保
勞
工
的
安
全
與
健
康
，
就
是
勞
工
福
利
權
的

具
體
實
踐
。
同
時
，
政
府
以
公
權
力
執
行
勞
動
檢
查
的

工
作
，
更
是
貫
徹
勞
動
法
令
、
維
護
勞
雇
雙
方
各
項
權

益
，
進
而
改
善
勞
動
條
件
、
促
進
安
全
衛
生
，
以
及
防

止
不
必
要
的
勞
資
爭
議
的
一
項
重
要
機
制
。
而
民
眾
本

身
對
權
利
的
認
知
與
關
注
，
更
是
確
保
其
權
益
的
重
要

監
督
機
制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在
勞
動
法
制
體
系
內
，
政
府
首
應
負

起
建
構
健
全
法
制
的
責
任
，
其
次
，
雇
主
也
有
責
任
依

法
而
行
，
如
此
，
受
雇
勞
工
的
勞
動
權
益
和
福
利
才
能

獲
得
最
基
本
的
保
障
。
而
從
勞
工
福
利
權
的
角
度
來
看

，
當
前
眾
多
問
題
的
滋
生
，
反
映
出
當
前
的
勞
動
法
制

顯
然
若
非
不
夠
完
備
，
就
是
既
有
的
勞
動
法
令
已
不
符

合
快
速
變
遷
社
會
的
需
求
，
或
政
府
尚
未
能
作
到
徹
底

監
督
雇
主
善
盡
保
障
或
促
進
勞
工
福
利
及
弱
勢
人
口
就

業
安
全
的
責
任
。
在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之
際
，
本
引

言
願
就
下
列
問
題
，
提
請
與
會
代
表
、
專
家
作
為
討
論

時
的
參
考

.. 

一
、
健
全
的
勞
動
法
制
，
有
賴
「
勞
、
資
、
政
」
之

一者

的
共
同
協
調
。
政
府
角
色
的
介
入
，
應
扮
演
著
立

法
者
和
仲
裁
者
的
角
色
。
尤
其
近
幾
年
來
，
隨
著

工
會
團
體
的
成
長
與
勞
動
者
權
利
意
識
的
抬
頭
，

政
府
上
述
角
色
的
扮
演
就
更
形
重
要
。
尤
其
歐
洲

工
業
先
進
國
家
這
些
年
來
提
出
了
「
社
會
夥
伴
關

係
」
(
呂
立
已
均
可E
R
m
v
e
)的理
念
，
強
調
政
府

的
干
預
介
入
，
應
維
持
最
基
本
限
度
，
並
為
雇
主

和
勞
工
或
工
會
團
體
留
下
更
大
的
協
調
互
動
空
間
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促
進
工
會
民
主
?
如
何
建
立
起
勞

雇
之
間
的
協
調
溝
通
管
道
與
磋
商
空
間
?
則
是
當

前
臺
灣
社
會
必
須
面
對
巨
思
考
的
課
題
之
一

一
一
、
對
於
當
前
各
項
勞
動
法
令
，
雇
主
是
否
能
夠
依
法

徹
底
落
實
，
也
是
我
們
必
須
加
以
正
視
及
思
考
的

課
題
。
為
促
使
雇
主
確
實
為
其
受
雇
員
工
善
盡
雇

主
的
保
護
責
任
，
政
府
即
應
加
強
勞
動
檢
查
工
作

的
執
行
。
尤
其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施
展
，
常
是
保

障
勞
工
基
本
權
益
和
福
利
的
最
根
本
關
鍵
，
因
此

，
未
來
各
項
相
關
立
法
通
過
(
或
修
訂
通
過
)
後

，
如
何
使
法
令
徹
底
落
實
，
也
可
說
是
政
府
責
無

旁
貸
的
職
責
。

三
、
任
何
社
會
整
體
勞
動
環
境
和
條
件
的
改
善
，
除
了

透
過
勞
動
法
制
的
建
構
外
，
雇
主
社
會
責
任
意
識

的
真
備
、
以
及
民
眾
對
本
身
權
益
有
清
楚
的
了
解

與
認
知
，
也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要
件
。
然
而
，
在
當

前
重
商
主
義
和
功
利
主
義
盛
行
的
社
會
中
，
雇
主

是
否
真
正
能
夠
真
有
強
烈
的
社
會
責
任
意
識
，
以

及
如
何
讓
民
眾
了
解
其
權
利
與
義
務
的
關
係
'
就

不
是
一
個
簡
單
易
答
的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很
顯
然
的

，
後
二
者
應
可
說
是
本
次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必
須
同

時
思
考
的
議
題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、
所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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